关于做好2016年度院级教学科研改革项目结题材料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处室、系、项目负责人：

根据相关科研管理文件的要求，为按时保质完成科研任务，提升科研创新水平，我院定于2017年12月1日-12月26日集中受理2016年度院级科研项目结题申请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题对象

本次受理2016年度立项的院级科研项目（名单详见附件1）。

二、结题要求

1、申请结题的项目，须至少在CN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项目负责人须为第一作者），项目成果必须在发表的论文上标注项目来源，如：“本文是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院级XX年教学科研改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XX）”或“基金来源：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XX年院级教学科研改革项目资助（项目编号XX）”的字样。

2、申请结题的项目负责人须填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结题申请表》（附件2）；课题到期未能完成者，项目负责人须提出延期报告（附件3），写明延期理由，所在系负责人审批后交到教务处科研科审核备案，课题申请延期，原则上只能一次，期限不超过一年。

三、结题材料

项目负责人在完成研究工作后，应注意过程性材料的收集，并按要求做好结题申报工作，结题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1、提交项目结题申请书（一份）；

2、提交研究成果，已发表的论文、专著等复印件（一份），同时提供原件一份存档，所提交的成果材料中必须注明项目来源字样；

3、与项目有关的其他成果材料（如专题报告、专利证书、获奖证明、样机、样品、计算机软件等）一份；

4、项目组认为有助于表明研究成果的其他内容或表现形式。

四、结题验收

1、院级课题结题材料由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审核验收，验收情况将由教务处发文公示； 
2、若课题组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期结题，但未按要求提交延期申请的将视为自动中止课题，终止经费下拨，并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对项目负责人进行处理。

五、材料提交时间

请各项目负责人于12月26日前将纸质版材料交至永泰校区行政楼314室，并将电子版材料发送至科研科邮箱：1874618845@qq.com。

联系人：刘小玲          联系电话：87309219

附件：

1、《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需结题院级项目一览表》
2、《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结题申请表》

3、《科研项目申请延期结题申请表》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教务处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1：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需结题院级项目一览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负责人

	DFKY2016002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视角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2016-2017
	陈冬梅

	DFKY2016003
	探究民办高校教务管理人员的胜任力特征——基于角色的定位
	2016-2017
	庄鸿妹

	DFKY2016005
	新媒体营销下交通发展的转型方向—以福州网络约车为例
	2016-2017
	赖彩琉

	DFKY2016007
	网络信息时代下创新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探究——以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为研究对象
	2016-2017
	郑杰

	DFKY2016008
	“最近发展区”理论在高校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2016-2017
	黄翔

	DFKY2016010
	从发现问题到验证设计--产品设计教学中创意思维的培养研究
	2016-2017
	王丹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校级教学科研项目结题申请表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项目成员
	

	项目起止时间
	
	所在部门（系）
	
	项目经费
	      元

	课

题

完

成

情

况

总

结
	简要说明课题完成结果、创新点、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学生培养、学科建设、获得其它资助、成果去向及转化产生效益等有关情况。（论文及专著需提交发表刊物或专著一份）(可另附活页)


	系部

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学校

验收意见
	                              学术委员会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科研项目申请延期结题申请表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教务处  制表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课 题 编 号
	
	课题负责人
	

	课 题 名 称
	

	课 题 类 别
	校级科研（  ） 教育厅人文社科（  ）教育厅科技项目（  ）

	原计划结题日期
	    年    月
	申请延期结题日期
	   年    月

	申请延期结题的理由：
                                        课题负责人：

                                       年   月    日

	所在系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 字）        
                                                    年   月    日

	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查意见：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项目负责人提出延期申请，延期时间最多一年。

    2、本表一式二份，一份负责人存档，另一份交至科研管理部门存档。

